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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安龙行复决字〔2022〕06 号

申请人：张**，身份证号码：410511**

住址：河南省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寺沟村南街 83 号。

被申请人：安阳市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

地址：安阳市龙安区烟厂路南段路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杜** 职务：局长

被申请人：安阳市龙安区自然资源局

地址：安阳市龙安区安彩大道西段路南。

法定代表人：常** 职务：局长

被申请人：安阳市龙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地址：安阳市龙安区置度村原十三中院内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** 职务：局长

被申请人：安阳市龙安区农业农村局

地址：安阳市文昌大道与钢三路交叉口西侧。

法定代表人：范** 职务：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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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：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人民政府

地址：安阳市梅东路中段路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** 职务：乡长。

申请人因对 5 被申请人所作的案涉《决定书》不服，于 2022 年 1

月 17 日向龙安区司法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因新冠疫情原因，龙安区

司法局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收悉，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转本机关办理。

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后，向被申请人送达了复议案件受理通知书及行

政复议申请书副本，因案情复杂及受新冠疫情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经

依法延期审理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认定《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搬迁项目补偿与安置手

册》违法、无效；撤销 5 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对申请人作出

的《决定书》；责令被申请人停止违法拆除活动。

申请人称：自寺沟村开始被搬迁以来，从未见到加盖政府公章的

“西南片区城中村征地公告”及“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搬迁补偿安置

方案”等法定公告，仅见到搬迁工作组手持的《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

搬迁项目补偿与安置手册》(以下称安置手册)，并拒此与本村村民签

订多份搬迁协议。该《安置手册》在内容上存在违法条款（如以“不

评估为原则以评估为例外”)；在形式又无任何公章，其根本不能作为

被申请人开展搬迁工作的依据。

二、被申请人所作《决定书》认定申请人房屋为“违法建筑”不

符合事实且无法律依据；一是申请人为本村原住民,依法享有宅基地，

决定书所认定房屋为申请人唯一房屋；二是该房屋申建于 2004 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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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《城乡规划法》并未颁行；三是全村村民宅基地申请都是经过村

委会同意的；四是没有合法手续是行政机关造成的。

总之，该决定书在没有合法征地手续及合法征地补偿公告情况下，

认定申请人“不配合搬迁工作”、认定申请人唯一住宅为违法建筑是

违法的、无效的，应立即阻止以上被申请人开展的违法拆除活动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违法建筑行使执法权有法律依

据且是职责所在。

二、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查明事实，依法依规行使职权。

三、涉案房屋为违法建筑。

四、违法建筑建设行为超过 2 年，仍可以处罚。

五、申请人的房屋已经被拆除，其不能参照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

征收补偿标准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联合作出的《决定书》既有事实证据，又有

法律依据，且程序合法，申请人的申请不能成立，请依法维持《决定

书》。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申请人是安阳市龙安区东风乡寺沟村村民，

2021 年 10 月份，寺沟村地块被纳入“龙安区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

目”，因申请人认为拆迁部门所提出的安置方案不合理，双方始终未

能达成拆迁安置协议。

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因接到群众举报发现申请人位于寺沟

村的房屋涉嫌存在违法建筑，联合另外 4 部门核实了申请人宅基地及

房屋情况，最终认定涉案房屋违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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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 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联合做出了案涉的《决定书》，该

决定书以申请人案涉房屋为违章建筑、申请人不签订安置协议危害公

共利益等理由，要求申请人在接到文书三日内拆除案涉房屋。申请人

对《决定书》不服，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：安阳市龙安区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是安阳市龙安区

区委、区政府为确保该区良好的城市环境和交通秩序，彻底改善村民

生活条件，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城市化步伐，确定的重点推进项目。

该项目补偿安置办法以龙安区政府名义发布，依法强制的具体行政行

为分别由龙安区住建局、龙安区城管执法局、龙安区自然资源局、龙

安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依法作出，协调工作由安阳市龙安区城中村改

造搬迁指挥部负责,补偿安置协议以东风乡政府的名义签订，其合法性

已经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、安阳市中级人民判决及裁定予以确认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、行政复议申请书 1 份

2、《决定书》6 份

3、行政复议答复书 5 份

4、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、安阳市中级人民判决书、裁定书

本机关认为：

关于申请要求认定《西南片区城中村改造搬迁项目补偿与安置手

册》违法、无效，责令被申请人停止违法拆除活动的申请，生效判决

已对其合法性进行认定，故对申请人的请求不予认可。

关于撤销 5 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对申请人作出的《决定

书》的请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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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自行政复议申请受理之日起

7日内，将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发送被申

请人。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行政复议申请笔录复印件

之日起 10 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

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。”本案中，5 被申请人向复议机关提交了行政复

议答复书，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据和其

他有关材料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撤销 5 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联合作出的《决定书》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

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2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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